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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新聞稿 2019/8/26 

金融總會發布 108年金融建言白皮書 

為協助我國金融業發展，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簡稱金融總會）

已整合全體金融服務業之政策建議，提出「108年金融建言白皮書」。 

本白皮書以跨業別方式規劃金融業者願景，具體提出調整金融發展之

建議以因應當前經濟情勢，擬定 5 大金融建言主題，包括「拓展金融業務

及綠色金融」、「強化金融科技創新」、「支援高齡金融發展」、「推動資本市

場發展」及「調適金融監理制度及相關規範」等，共提出 25項建言議題、

35 則具體建議作法，以期達到包括金融市場發展、金融創新開放、法規限

制調整及稅制問題改善等目標。 

本白皮書由銀行、證券、壽險、產險等十大金融同業公會與信用合作

社聯合社，以及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集中保管

結算所、財金資訊公司等金融周邊單位研提意見，並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諮

詢顧問，匯聚國內金融業界之建言，予以彙編撰擬而成。 

而為掌握各項建言之處理時效，白皮書撰寫期間即與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溝通，並獲各主管機關適時回應建言、提供意見，

達成有效溝通之目的。故本次白皮書中之多項建言由主管機關積極研議

中，本白皮書之提出，充分展現相關單位共同努力的成果。 

金融總會表示，政府正積極推動「五加二」產業發展政策，並推出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新南向計畫等，今年配合國際經貿情勢轉變，制訂「境

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以期全面再造台灣成長模式。而金融產

業是其他產業發展的基石，在產業發展政策與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推動過程

中，金融服務業提供資金籌融、信用保證等工具，可達成金融帶動產業成

長的目標。因此金融總會提出 5 大建言主題，期望以建構金融業者公平且

具競爭力之環境，達成「以金融支援產業，以產業活絡金融」之願景。相

關主題內容簡要說明於附件。 

金融總會期盼政府審慎參酌本白皮書建議，將其落實為具體政策，而

金融總會也會持續發揮作為金融業界與政府部門溝通平台之功能，以期為

我國金融產業營造一個有利經營與發展的優質環境。有關本次白皮書電子

檔已置於金融總會網站(www.tfsr.org.tw)，供各界可上網了解參考。 

http://www.tfsr.org.tw)，以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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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金融建言白皮書摘要 

現況檢討 

我國金融業整體資產規模雖穩健成長，但從其規模及獲利情況來看，

金融機構獲利能力及效率仍有待提升。而歐美等地金融監理成本增加、新

興金融科技興起，加上新南向布局須適應當地之監理法規，造成我國金融

業在國際上或跨產業間，面臨更加艱困及諸多挑戰之經營環境。細部檢討

分述如下： 

一、國內外銀行經營環境加劇之難題，應積極面對與因應結構性問題。 

二、信託法及監護制度之法源尚待修訂，未能彰顯照顧高齡族群之功能。 

三、受限於未能辦理國際金融業務，無法發揮專業票券商之資金調度功能。 

四、面對國內外金融環境激烈競爭，證券市場股票總市值減少。 

五、期貨交易過度集中於台指相關商品，期貨動能容易受到證券市場成交

量之增減影響。 

六、台股基金規模衰退，基金產品線發展趨近飽合，境內外基金發展差距

大，不利區域理財中心之發展。 

七、IFRS 17（保險合約）對保險業之影響需提早因應。 

八、建構保險業有效資產負債配置管理，亟待增加多樣化之台幣投資標的。 

九、防範資訊安全風險，強化研發資安保險商品能力。 

建言主題概述 

一、拓展金融業務及綠色金融：我國金融市場規模較小、密度高且過於零

散，如何擴大金融市場及拓展金融業務，可謂促進金融體系活絡與效

率之不二法門。在借鏡國際發展經驗，如能提高與國際連結程度及全

球能見度，除了可縮小與外國金融機構間之距離外，更可吸引境外資

金回流臺灣從事資產管理，進而達到我國成為亞洲理財中心之目標。 

 建議政府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辦理之建物相關放款得不受

銀行法第 72 條之 2 限制；開放證券商得直接從事私募基金業務及

創投管理顧問業務，並可就子公司之私募基金提供管理顧問服務；

就「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授權子法中，信託專戶內

資金管理運用範圍，可及於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開放票券

金融公司得向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外幣借款及拆款；開放保險經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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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人公司得協助推廣信託業務，辦理推廣銷售基金業務；協助解決

國內離岸風電供應鏈廠商融資之障礙等措施。 

二、強化金融科技創新：由於金融科技驅動金融服務及商業模式之改變，

並在全球獲得高度關注，因而從政府機關至民間機構均大量投入資

源，以避免被時代浪潮所淘汰。儘管在推動金融科技發展過程中，建

立相應之基礎建設為艱鉅任務，但卻是帶動我國數位化環境發展之基

石。 

 建議政府鼓勵銀行採用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I）與外部機構合作

開發金融服務，並可以科技專案模式協助發展；建構生物特徵資訊

中心，強化數位身分辨識機制；持續推動我國 QR code規格整合等

措施。 

三、支援高齡金融發展：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走向高齡化，對醫療與照顧服

務需求增加，其中高齡照護為當前熱門議題。然就日本經驗，高齡化

社會帶出老人失智症人口及老人犯罪率增加之問題，為建構完整之長

期照顧服務系統，有賴政府政策及相關規範修正，解決實務推動上之

難題，包括於法增訂信託監察人、意定監護制度等，以降低政府之負

擔，並提升高齡者之權益保護。 

 建議政府修正「民法」第 1101條及第 1113之 9條，明定監護人應

經法院許可，始得代理受監護人將財產交付信託及變更或終止信託

契約等行為；參考日本「監護制度支援信託」制度修正我國「家事

事件法」，導入專家監護人；於「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增訂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可向主管機關申請指派信託監

察人之規定；提供壽險業資金投入長照相關機構之誘因等措施。 

四、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建構及活絡多元籌資及投資市場，為金管會 2019

年施政工作之重點，包括持續擴大資本市場規模、強化公司治理及企

業社會責任等，由於資本市場為中長期資金供需之橋樑，經由資本市

場參與投資而促進產業發展，可望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如能適度放寬

證券業務經營限制，除了強化資本市場活絡流動性外，亦將帶動我國

財富管理市場之發展。 

 建議政府開放保險業、商業銀行、郵政儲金、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得

投資指數投資證券（ETN）；勞工退休金自願提繳部分開放得由勞工

自選投資；開放具一定資格之外資得以其持有之外國有價證券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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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為擔保品向證券商辦理資金融通；為推動槓桿交易商業務發展，

放寬對通路及提供服務對象之限制等措施。 

五、調適金融監理制度及相關規範：為適切配合我國經濟金融之發展情勢，

如能適度修正金融監理制度及相關規範，將有助於在兼顧金融市場秩

序下，提升我國金融市場動能及健全發展。 

 建議政府放寬證券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資金運用範圍及相關作

業；調降期貨及選擇權交易稅率；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費納入所得

稅法列舉扣除額之單獨項目；開放我國銀行得於境內發行外幣結構

型債券，發行不限正浮動或固定利率，以及得連結衍生性商品之結

構型金融債券等措施。 

 


